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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643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爱建集团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7-072 

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于 2017 年 7

月 2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《关于爱建集团相关公告的监管工作函》（上

证公函【2017】0850 号，以下简称“工作函”）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“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： 

 近日，你公司发布《关于重大事项的公告》，披露了广州基金与均瑶集团、

爱建基金会签署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事宜。经我部事后审核，根据《股票上市

规则》第 17.1 条等规定，现就有关要求明确如下。 

一、你公司董事会应当召开会议，审慎评估并披露上述协议的签署和实施，

是否有利于保护公司中小股东合法权益，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整体利益。 

二、你公司董事会应当客观评估上述协议的签署和实施，是否影响公司正在

筹划的重组事项，由财务顾问发表专业意见，并及时披露。 

三、你公司董事会应当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在广州

基金披露调整后的要约收购方案后，及时对要约收购人的主体资格、资信情况等

事项进行核实，对股东是否接受要约提出建议，并聘请财务顾问提出专业意见。 

四、你公司股票目前处于连续停牌中，公司董事会应当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

的态度，加快推进正在筹划的资产重组事项，协助完成后续要约收购实施，严格

遵守停牌业务规则，控制停牌时间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” 

 

公司将按照工作函的有关要求，认真落实，依法合规开展相关工作，维护全

体投资者的合法权益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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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2017年 7月 21日 


